




 

五、使用土地涉及有关税费的收缴或调整，请按有关规定办理。 

六、征地批后实施情况和具体项目供地情况须按规定报备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人民政府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2月14日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抄送：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广州局、财务部规定监管局、省财政厅、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

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，省林业局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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